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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 阳 市 华 龙 区 人 民 政 府 文 件
华龙政〔2015〕21号

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华龙区今冬明春大气污染防治

百日攻坚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濮东产

业集聚区管委会，东北庄杂技文化旅游园区管委会：

《华龙区今冬明春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工作实施方案》已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5年 11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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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龙区今冬明春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
工作实施方案

为全面做好 2015—2016 年今冬明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，持续

改善我区大气环境质量，保障公众健康，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《关于印发河南省 2015 年度蓝天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豫

政办〔2015〕20 号）相关要求和 11 月 11 日召开的全省今冬明春

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，结合我区《2015 年蓝天工

程实施方案》和实际情况，特制定华龙区今冬明春大气污染防治

百日攻坚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全面贯彻落实河南省今冬明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

议精神，坚持严字当先，针对我区冬季大气污染特点,结合污染结

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实际，坚持问题导向，突出减排重点，细化量

化目标，明确职责任务，协同联动联防，下移监管重心，动员全

民参与，舆论跟进宣传，严格奖惩，一线解决问题，通过分时段、

有侧重地严管、严查、严考、严惩等严格防控措施，百日攻坚，

确保今冬明春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通过实施今冬明春大气污染防治特别管控措施，确保达到年

度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，不发生人为因素引发的中度以上污染

天气；PM10、PM2.5两项污染物年均浓度得到最大程度的改善，其他

各项污染物年均浓度基本保持稳定，同时让广大市民看到更多的

蓝天白云、呼吸更加洁净的空气、享受更多的“环境红利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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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内容

2015—2016年度今冬明春全市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从2015

年 11 月中旬开始，至 2016 年 2 月结束。重点管控对象为工业、

扬尘、黄标车淘汰、机动车尾气、燃煤、油气、餐饮油烟和烟花

爆竹等八大污染源。

（一）严防燃煤污染

加大燃煤锅炉拆改力度，11 月底前，凡集中供热管网及燃气

管网到达的地方，20 蒸吨／时以下燃煤锅炉全部拆除或改为天然

气。

责任单位：区环保局、各乡（镇、办）、区督查局督导

（二）严控面源污染

一是施工扬尘综合整治。按照省住建厅《河南省建筑施工现

场扬尘防治管理暂行规定》文件要求，各类施工工地必须严格落

实各项扬尘控制措施，做到 “6个 100%”，即施工现场 100％标准

化围蔽、工地砂土不用时 100％覆盖、工地路面 100％硬地化、拆

除工程 100％洒水压尘、出工地车辆 100％冲净车轮车身、施工现

场长期裸土 100％覆盖或绿化。建筑施工、拆迁过程必须全面达到

防扬尘标准，凡是施工用渣土车驶出工地必须车厢覆盖严密、车

轮冲洗干净才能上路，凡达不到要求的施工工地，一律停工整治。

华龙区城建局负责职责范围内建筑工地的监管，华龙区辖区内属

市住建局管理的工地，由区城建局协调理顺管理关系。

责任单位：区城建局、区督查局督导

二是道路清扫保洁。建成区范围内按照标准足额配备机械化

清扫和洒水设备，保证区域、道路机扫率达到 80%以上。华龙区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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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内道路清扫保洁严格按照主干道洒水频次每天 3 次以上，次干

道每天 2 次以上。在非结冰期要坚持做到对空气监测站点附近的

路面洒水全覆盖。

责任单位：区环卫局、区督查局督导

三是区域环境整治。对华龙区范围内煤场、灰场、料场等开

展专项治理。此项工作按照属地管理，由城区各乡（镇、办）负

责，制定专项整治方案，明确任务责任到人，确保在 12 月 15 日

前治理完毕。对华龙区范围内 2个空气监测点位（油田运输公司、

油田物探公司）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整治，务必做到监测点位周边

道路全面硬化，空地、裸露土地全绿化或全覆盖，最大限度地减

少监测点位周边的空气扬尘污染。

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、办）、区督查局督导

四是车辆扬撒整治。华龙区辖区内所有营运的散装货物运输

车辆，11 月底前全面实行载料全覆盖运输，或加装自动化遮盖密

闭装置。12 月 1 日起，未实行遮盖密闭运输的载料车辆，一律不

准在市区及周边道路载料行驶。

责任单位：区各公安分局、区城管综合执法局、区督查局督导

五是裸露地面管控。严格落实建成区裸露地面绿化、硬化和

苫盖等扬尘防治措施，对已治理的裸露地面，严格管控，杜绝扬

尘问题复发。

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、办）、区督查局督导

六是对餐饮油烟炉灶和烧烤炉进行油烟净化治理。对华龙区

内饭店、宾馆、学校、机关食堂（基准灶头数 3 个以上）的大中

型炉灶要使用清洁能源，取缔燃煤大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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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：区环保局、各乡（镇、办）。区督查局督导

对辖区内所有烧烤炉实行加装油烟净化器，取缔市区范围内

所有露天有烟烧烤。

责任单位：区城管综合执法局、各乡（镇、办）、区督查局督导

七是烟花爆竹禁放。协调出台有关规定，建成区或部分区实

施烟花爆竹禁放。在此之前，加强引导，努力减少烟花爆竹燃放，

减轻城区大气污染压力。

责任单位：区各公安分局、区督查局督导

（三）加快黄标车淘汰，严控机动车尾气污染

加快黄标车淘汰工作进度。12 月底前，配合市政府相关部门

完成黄标车淘汰任务。华龙区商务局、环保局、财政局充分发挥

职能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，按照《濮阳市鼓励黄标车提前淘汰补

助实施办法》（濮财建〔2015〕12 号）文件要求，设立联合工作小

组，加快推进黄标车补贴资金的落实发放。

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、区环保局、区财政局、区督查局督导

（四）严控工业企业排放污染

一是重污染企业限产减排。全区重点大气排污单位要签订“冬

防”承诺书，各重点企业就强化环保设施管理、确保达标排放、

控制煤质煤量、环保预警时减产减排等事项进行公开承诺。必要

时限产，乃至停产。

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、办）、区督查局督导

二是确保环保设施稳定运行。11 月底前，对全区工业企业环

保设施完成一轮专项检查，督促企业按期进行环保设施维护和检

修工作，确保供暖期环保设施全部稳定高效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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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：区环保局、区督查局督导

三是开展工业企业集中整治。11 月 30 日前对违反国家产业政

策、生产工艺落后，环境污染严重的“十五小、新五小”企业以

及证照不全、非法生产的小作坊以及地下加工企业进行拉网式排

查，发现一家，取缔淘汰一家，对其生产设施要做到彻底废毁，

并切断其供水供电设施，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刑事处罚，坚决杜绝

违法违规企业复产。

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、办）、供电公司营销部综合室、区督查

局督导

四是加强重点工业源监管。11 月 15 日起，不定时抽查濮阳市

和平玻璃有限公司、濮阳中粮面业有限公司、北里商陶瓷厂等重

点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情况，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情况，及时启动停

产、限产预案。

责任单位：区环保局、区督查局督导

（五）加快油气回收工作

开展全区储油库、加油站油气回收项目排查工作，对未完成

的项目责令限期治理，未按时完成配套油气回收治理的，或不能

保证正常运行的，商务部门不予通过加油站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

年度检查。

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、区督查局督导

加强对油罐车油气回收的管理，对全区所有的（25 辆）油罐

车加装油气回收装置并进行监管，对新购置车辆和所有再用油罐

车一律加装油气回收装置，否则，交通部门不予通过油罐车年度

审验，一律不予发放营运资格证，不得上路行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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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：区交通局、区督查局督导

（六）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

加强对气象条件和空气质量的监测和预判，按照全市空气质

量的发布情况，遇到重污染天气时，启动我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

案 I 级应急响应。果断采取重污染天气应对措施，提前预防污染

天气出现削减重污染天气污染物浓度峰值。

责任单位：区气象局、区环保局、区环委会成员单位、区督

查局督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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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 11月 20日印发


